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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武化工有限公司“7•15”一般火灾
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 7月 15日 17时 07分许，山东中武化工有限公司仓

库发生一起火灾事故，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7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和《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4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农业农村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汶上县政府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的山东中武化工

有限公司“7•15”一般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邀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有关专家参与事故调查。事

故调查组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开展问责调查工

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查、视频分析、查阅资

料、调查取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

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

一、事故基本概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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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单位为山东中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武化工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11866016433E；法定代表人

孟莉萍；成立于 2004年 3月 24日；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注

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寅寺镇崔辛庄村西 1000 米；企业

占地面积约 45亩。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药生产；农药批

发；农药零售等。该公司取得了山东省农业农村厅颁发的《农药

生产许可证》，编号：农药生许（鲁）0239，生产范围：可湿性

粉剂、气雾剂、喷射剂、蚊香、电热蚊香液。首次批准日期为

2019年 7月 31日，有效期至 2024年 7月 30日。

（二）事故发生场所情况

发生火灾的场所主要是 1 号、2 号、3 号、4 号仓库以及 4

号仓库北侧堆积的大量露天存放气雾剂成品，1号气雾剂生产车

间局部过火。1号仓库为甲类防爆仓库，2号、3号、4号仓库均

为丙类防爆仓库。

图 1 中武化工公司平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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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艺流程情况

该企业为一般化工（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不涉及危险

化工工艺，生产工艺流程主要为原料混合搅拌、静置、灌装、成

品入库。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经调阅监控，2023年 7月 15日 17时 07分许，该企业 4号

仓库北侧外空地临时存放的气雾剂成品垛堆首先出现火情。出现

火情后，企业立即组织员工撤离并进行初期灭火，火势未有效控

制，迅速扩大，引燃了 4号仓库，4号仓库引燃了东侧相连的 3

号仓库，3号仓库内燃爆的气雾剂飞溅至南边的 2号仓库，2号

仓库被引燃，2号仓库同样引燃了 1号仓库；同时 4号仓库内飞

溅的气雾剂引燃了南侧的 1号气雾剂生产车间，致该车间局部过

火。

图 2 起火点视频监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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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事故现场航拍画面

图 4 被烧毁的 4号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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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17 时 08 分许，企业员工陈圣明发现火情后，大声呼喊“着

火了”，部分员工发现火情后迅速撤离，部分员工用灭火器灭火，

火势迅猛，未能有效控制。企业安全管理负责人杨若同安排人员

切断电源和重大危险源储罐出料根部阀门，同时组织全体人员撤

离。17 时 09 分许，安全员崔云鹏拨打了 119 救援电话，17 时

15分许，市、县两级消防队共派出消防车 19辆先后赶赴现场参

与救援，到场消防人员迅速对 1号气雾剂生产车间及原料罐区进

行喷水降温保护。15日 19时许，火情被基本控制，16日凌晨 1

时许，零星火点被全部扑灭。

三、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勘验、专家研判，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将杀虫气雾

剂成品露天临时存放，由于天气炎热、阳光暴晒，导致杀虫气雾

剂瓶体超压泄漏，瓶内气体迅速喷出产生静电引燃泄露的丙丁烷

等易燃成分，引发火灾事故。

（二）间接原因

中武化工公司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不到位。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易燃易爆气雾剂高温

露天存放的危险；未有效组织和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工作，员工安全意识淡薄，未认真贯彻执行本公司安全生产制度

规定，违规在炎热天气露天存放气雾剂；未有效实施本单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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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

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违规存放气雾剂的安

全隐患。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违规存放气雾剂导致的一般火

灾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履职情况

（一）汶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汶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2022 年以来园区召开安全生产会

议 39次，其中企业安全生产会议召开 19次，中武化工公司均有

人员参加。2022 年以来，对中武化工公司进行了 5 次专项检查

和综合检查，发现安全隐患 50余项，消除了一批安全事故隐患。

但作为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汶上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履行属

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不到位，存在重服务轻处罚的思想，注

重对企业“保姆式”服务，对企业触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问题缺少

惩戒措施。对该企业多次检查发现的问题，均是督促其整改，对

于应当处罚和屡改屡犯的事项没有移交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进行

处罚。2022 年以来对中武化工公司的检查也发现了企业存在占

用消防通道的问题，但企业一直屡改屡犯，助长了企业侥幸心理。

管委会 2021 年以来，聘请了第三方安全服务公司山东蓬渤

安全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蓬渤安环公司），对辖区内企

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在与蓬渤安环公司签订的化工产业园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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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技术服务合同中，缺少对专家学历、专业等方面的要求，且

在日常中对该公司工作效果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

（二）蓬渤安环公司

蓬渤安环公司，现有 5名专家常驻汶上化工园区从事安全服

务，2022 年对中武化工公司开展了 3次综合安全检查，2023 年

对中武化工公司进行了 3次安全检查。但作为专业安全服务第三

方机构，蓬渤安环公司整体专业能力不强，5名专家虽然都有注

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证书，只有 1名化工专业，检查中没有查出中

武化工公司将气雾剂违规存放在丙类仓库（应存放在甲类仓库）

的问题；检查不认真，2023年 7月 10日，受管委会的委托，蓬

勃安环公司园区负责人李兆良和张广东对 5月 24日检查情况（包

括“厂区道路多处堆放货物，占用堵塞通道”的问题）进行复查，

李兆良和张广东在没弄清楚有哪些厂区道路堵塞的情况下，仅对

厂区主要道路进行了查看即确认整改完毕，而没有对厂区其他消

防通道进行全部查看，使复查流于形式。

（三）汶上县农业农村局

汶上县农业农村局，2022 年以来对该公司开展了多次农药

质量安全检查工作。2023 年 6 月份，查出了该公司杀虫气雾剂

包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定的问题，并依据《农药管理条例》

进行了立案处罚。但作为农药生产行业的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直

接监管责任部门，汶上县农业农村局对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的认识不到位，落实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力度不够，检查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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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质量安全，轻生产安全”的现象，未有效指导督促中武化工

公司全面履行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对中武化工公司存在露天

违规存放气雾剂的安全隐患失察；闭环检查不到位，2022 年对

中武化工公司有记录的检查共 5次，仅跟踪督促整改 3次，2023

年检查 3次，下达书面检查记录 3份，均未复查。

（四）汶上县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汶上县化转办）

汶上县化转办，积极推进化工行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安排

部署化工产业安全生产整治和督导等专项行动。2022 年以来汶

上县化转办对中武化工公司开展了 6次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但作

为推进化工园区转型升级的领导小组日常办事机构，没有认真落

实市化转办下发的《关于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化工园区委托

监管工作的指导性意见》（济化安转函〔2021〕10 号）和《关

于规范提升第三方专业机构安全管理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济

化安转函〔2021〕11 号），对蓬渤安环公司管理服务工作缺少

有效监督措施；未有效协调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做好园区管理

服务工作，安排部署化工产业安全生产执法不力，对中武化工公

司存在对违规存放气雾剂的安全隐患失察。

（五）包保中武化工公司县级领导

根据汶上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3年 6月 27日下发的《关于

实行县级领导干部包保化工危化品企业的通知》，中武化工公司

由汶上县委副书记周相华带队包保，组成包保工作专班，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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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包保职责为：每月到企业调研，听取

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及时向企业传达各级关于安全生产的会议精

神、领导指示和工作部署，督促检查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周相华于 2023年 6月 29日，与县应急管理局、县化工园

区负责人员到中武化工公司进行调研，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论述、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进行了宣讲。宣讲结束后，对该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实地督导检查，对查出的问题

现场要求企业按照安全生产规范进行整改并消除了隐患。

（六）安全生产包县督导组

2023年两会前，市安委会办公室对全市安全生产包县督导

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由济宁市供销社包保汶上县。包县督导组

两会期间共检查 13天，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44家次，发现安全隐

患 50 项；五月份检查 20天，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61 家次，发现

安全隐患 58 项；燃气整治期间，包县督导组共检查 7天，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95家，发现安全隐患 59项。以上检查的企业中不

包括中武化工公司。督导组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均反馈给汶上县安

委会办公室，由县安委会安排有关部门进行了督促整改，并将整

改结果反馈给供销社督导组。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中武化工公司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孟某某，中武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公司全

面工作，未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未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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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组织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1]，建议由汶上县应急局给予其处

上一年年收入 40%罚款的行政处罚。

2.杨某某，中武化工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管理人

员职责，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纠正违规存放气

雾剂的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2]，由汶上县应急局给予

其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罚款的行政处罚。

3.崔某某，中武化工公司安全员，未有效履行安全员职责，

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纠正违规存放气雾剂的行

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由汶上县应急局给予其处上一年

年收入 30%罚款的行政处罚。

4.侯某某，中武化工公司仓库主管，主要负责仓库管理工作。

未有效履行仓库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对仓库违规存放气雾剂货品

的隐患未有效排查和治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由汶上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

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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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局给予其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对第三方安全服务公司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1.李某某，中共党员，蓬渤安环公司汶上项目部经理，负责

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项目安全管理工作，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检查

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蓬渤安环公司依照公司规

定给予其处理。

2.张某某，蓬渤安环公司派驻园区工作人员，负责汶上县经

济开发区安全检查工作，未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检查职责，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蓬渤安环公司依照公司规定给予其处

理。

（三）对有关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人员的问责建议

1.刘某某，中共党员，汶上县经济开发区包保人员，负责包

保中武化工公司，对包保企业存在违规存放气雾剂、占用消防车

通道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罚，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

处理。

2.陈某，中共党员，汶上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化工园

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副科级），负责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工作，对

辖区内企业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

领导责任，建议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处

理。



- 14 -

3.冯某某，中共党员，汶上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主任

（副县级），对辖区内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失察。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对其进行处理。

4. 陈某，中共党员，汶上县农业农村局禁烧科科长、乡村

振兴促进发展中心副主任（副科级），负责安全监管工作。日常

开展的检查工作，未严格闭环管理；对中武化工公司违规存放气

雾剂的安全隐患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纪检

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处理。

5.丁某某，中共党员，汶上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分

管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行业安全管理工作不力。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

其进行处理。

6.胡某某，中共党员，汶上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作为行业主管和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对行业安全生产监督和管

理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纪检

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处理。

7.侯某某，中共党员，汶上县非公有制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副科级），主管县化转办工作，没有认真落实市化转办关于第

三方专业机构安全管理服务工作要求，落实化工产业安全生产执

法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处理。



- 15 -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建议对中武化工公司停产停业整顿。中武化工公司作为事

故发生单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导致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建议由汶上县政府有关部门对该企业停产停业整顿，待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后，县政府有关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

产经营。

2.建议对中武化工公司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中武化工公司企

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

定[3]，由汶上县应急局给予其行政处罚。

3.建议由汶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依法对蓬渤安环公司作出

处理。蓬渤安环公司作为汶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聘请的安全生产

第三方专业机构，未有效发挥专业服务职能，对于企业违规存放

气雾剂的行为没有及时指出和纠正；对企业复查时未全面现场检

查即予确认整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汶上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依法对蓬渤安环公司作出处理。

4. 汶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履行属地管理责任不力，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其向汶上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5. 汶上县农业农村局履行行业主管、监管责任不力，对事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

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山东省自由裁量基准》：生产经营单位对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违法情节……7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9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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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其向汶上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

查。

6.汶上县化转办开展工作不扎实，对化工园区安全生产第三

方专业机构监管措施不到位，未有效安排部署化工产业安全生产

执法活动，督促化工园区履行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其向汶上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7.汶上县人民政府履行属地管理责任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

有责任，建议其向济宁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中武化工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公司主要负责人要

切实提高安全意识，深入学习安全生产专业知识，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及时排查整改事故隐患，杜绝违章作业行为。加强

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警示教育工作，提高全体从业人员的安

全素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有关措施，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2.汶上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职

责，改变安全生产领域的“保姆式”服务理念和工作方式，增强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

对园区企业的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力度，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严罚

重处，提高企业安全意识。要加强对安全生产第三方专业机构的

监管，细化考核措施，提升专业机构服务质量。

3.汶上县农业农村局，要切实提高“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意



- 17 -

识，严格落实行业主管、行业监管职责。配齐配强安全监管人员，

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加大对行

业企业的培训力度，提升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对行业企业

的监管力度，严格隐患排查工作，对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及时督

促整改到位，做到闭环管理，切实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4.汶上县化转办，要会同化工园区管委会，加大对安全生产

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监管，严格落实监管措施。严密安排部署化工

产业安全生产执法活动，提高检查质量，提高检查效果和威慑力。

督促有关部门和化工园区履行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责任，提高化

工园区安全生产监管能力。

5.汶上县人民政府，要加大对化工园区安全生产支持力度，

从体制机制、人员配置、政策帮扶等方面进行倾斜，提高化工园

区管委会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的能力；进一步压实管委会属地管理

责任，改进工作方式，提升红线意识。切实落实“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的理念，压实农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行业主管、监管部门

责任。监督县化转办改进工作作风，将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提升化工园区安全发展水平。

山东中武化工有限公司“7•15”一般火灾

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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